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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如何定性

【案例简介】

案例一：夏某，A 市公立医院某病区主任，负责该病区的全

面工作。2017 年至 2021 年，夏某多次接受药品经销商王某某等

人的请托，利用负责病区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，通过要求病区医

生选用指定种类药品进行诊疗等方式，提高王某某等人代理的药

品在其病区的使用量，并先后多次收受王某某等人给予的回扣共

计 87 万余元，用于夏某个人开支。

案例二：邓某，B 市公立医院麻醉科主任。2013 年 3 月至 2016

年 8 月，邓某在担任麻醉科主任期间，与药品经销商李某、孙某

和陈某商议并决定麻醉科使用三人供应的药品，并以三人供应给

麻醉科的六种药品使用量收取回扣，为李某、孙某和陈某谋取利

益。其间，邓某安排麻醉科医生周某等人收取药品经销商李某、

孙某和陈某三人回扣款共计 411 万余元归麻醉科所有，用于该科

室日常支出及“福利”发放。此外，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，



2

邓某还利用其担任麻醉科主任的职务便利，在提升药品使用量等

方面为药品经销商钱某谋取利益，收受钱某给予的回扣共计 38

万余元，用于其个人开支。

案例三：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，分别为 C 大学 D 医院（公

立医院）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治医师。2015

年至 2016 年，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，利用开具处方及选用医

药产品等职务便利，为 E 公司提供帮助，分别收受该公司实际负

责人肖某等人给予的回扣各 45 万元。

【罪名剖析】

上述三个案例，虽然均为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，

但案件的定性并不相同。案例一中，夏某利用其病区主任对所在

病区和医生监督管理的职务便利，为王某某等人谋取利益，收受

王某某等人回扣 87 万余元，并用于其个人开支，构成受贿罪。

案例二中，邓某利用其科室主任对科室和医生监督管理的职务便

利，代表麻醉科与药品经销商约定回扣事宜，安排科室医生收受

药品经销商回扣共计 411 万余元归麻醉科所有，并用于科室日常

支出和“福利”发放，麻醉科构成单位受贿罪，邓某作为该科室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单位受贿罪承担刑事责任。邓某利用科

室主任的职务便利，为钱某谋取利益，个人私下收取钱某回扣 38

万余元，构成受贿罪。邓某同时构成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，应数

罪并罚。案例三中，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三人均利用医生开处

方的职务便利，为 E 公司谋取利益，分别收受肖某回扣 45 万元，

三人均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

【难点辨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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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准确认定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
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

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

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国有事业

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

第三款也规定，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存在索贿或者受贿行

为的依照受贿罪定罪处罚。而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

定，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

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是非国家

工作人员受贿罪。

从上述刑法对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相关规定

不难看出，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

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是构成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

关键是看该工作人员是否从事公务，是否利用从事公务的职务便

利。

案例一中，夏某属于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夏某构成

受贿罪。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夏某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，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

根据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相关规定，

“从事公务”是指代表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
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等职责，具有职权性和

管理性。夏某作为公立医院的病区主任，其依据单位授权对所在

病区和医务人员的各项工作进行日常管理，属于代表国有单位从

事管理的行为；其利用病区主任职权，控制医院采购药品在其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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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使用的种类及数量，属于代表单位管理国有资产的职务行为。

故夏某日常履职具有职权性和管理性，属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

员。

第二，夏某收受回扣利用的是其作为病区主任管理病区全面

工作的职务便利。夏某同时具有普通医生和病区主任的双重身份，

普通医生可对病人进行诊疗和开具处方，但普通医生无权对病区

其他医生的诊疗活动等进行管理，也无权决定病区整体药品使用

的种类和数量。夏某通过要求病区医生选用其指定种类药品进行

诊疗等方式，提高王某某等人所代理药品在其病区的使用量，显

然利用的是其担任病区主任的管理职权，而非普通医生开具处方

的职务便利。

案例三中，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属于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

工作人员，三人均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理由如下：

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意见》相关规定，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，利用开处方的职

务便利，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

财物，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；如果医务人员属于医

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采购药品、医疗器械等从事公务

的职务便利，则以受贿罪定罪处罚。

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，虽然分别为公立医院心血管内科主

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治医师，但主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

治医师均为专业技术职称，并非具有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职务，

不具有职权性和管理性。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三人利用的也是

医生开具处方及选用医药产品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并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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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贿赂。普通医生行使开处方和选用医药产品的职权，仅是一种

技术性劳务活动，不具有代表国有单位履行监督、管理等职权内

容，并非从事公务。因此张某某、边某和冯某某均构成非国家工

作人员受贿罪。

二、准确辨别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

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国有单位索取、非法

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是单位受贿罪，

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判处刑罚。

区分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，可以从主体、主观方面和客观方

面进行辨别。案例一中夏某触犯受贿罪，案例二中邓某同时触犯

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一是犯罪主体不同。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单

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有单位。对于国有单位的认定，根据最

高人民法院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和最

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《关于国有单位的内设机构能否构

成单位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》等司法解释和文件，“以单位的

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、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，违法所得亦归分

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、部门所有的，应认定为单位犯罪。不能因

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、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，

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，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”，“国有单位

的内设机构利用其行使职权的便利，索取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

归该内设机构所有或者支配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依

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”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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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立医院科室下属的病区，因病区并非独立的医院内设机构，

而是从属于医院相关科室，在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

则不宜认定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。案例二中邓某所在的麻醉科属

于国有单位内设机构，可以成为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，而案例

一中夏某所在的病区则不能成为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。

二是主观方面不同。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了个人利益，

在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，而单位受贿罪一般是为了单位的利益，

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。对主观方面的判断，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

致的原则，如果假借单位名义实施受贿犯罪，将收受的财物归个

人所有，则应当以受贿罪论处。案例二中邓某代表麻醉科与药品

经销商商定使用三人供应的药品，安排科室医生周某等人收取回

扣归麻醉科所有，并用于该科室日常支出和“福利”发放，属于

为了部门利益而实施的受贿犯罪，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观构成要

件。同时，邓某私下收取钱某的回扣，并用于个人开支的行为，

则是为个人利益，符合受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。案例一中夏某利

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回扣的行为，系其个人私自与药品

经销商达成的合意，仅为个人意志的体现，并非所在部门或单位

的意志体现，且收取的回扣用于其个人开支，故夏某符合受贿罪

的主观构成要件。

三是客观方面不尽相同。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最关

键的区别为，受贿罪中非法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，而单位受贿

罪中非法收受的财物归单位整体所有，并非个人独享。此外，受

贿罪中索贿不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，而单位受贿罪中无论是

索贿还是非法收受贿赂，均需要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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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中，夏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的回扣也归

其个人所有，符合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。案例二中，邓某利用

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既存在为部门利益而安排他人收受回

扣归科室所有和支配的行为，又存在为个人利益而将收受的回扣

归自己所有的行为，同时符合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

件。

综上，从主体、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来区分，案例一中夏某

触犯受贿罪，案例二中邓某同时触犯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。

三、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涉及罪名的一般认定思

路

实践中，职务犯罪的主体身份多样、手法复杂隐蔽，在定性

时容易产生受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相互交

织的问题。办案过程中，应注重从主体身份、收受名义、体现意

志、所利用的职务便利、款物归属等方面予以分析辨别。

第一，精准判断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。根据刑法第三十

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单位犯罪是指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

关、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；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

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。单位受

贿罪为单位犯罪，必须符合单位犯罪的基本特征。公立医疗机构

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，若为单位利益，代表单位意志

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，收受的贿赂归单位所有及支配，则

涉嫌单位受贿犯罪，否则应为个人受贿犯罪。若同时存在为单位

和为个人利益两种主观故意，同时存在为单位和个人谋利的两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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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受贿款最终兼有两种归属且能够明确区分，则涉嫌同时构

成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。

第二，精准区别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除全面审

阅主体身份资料外，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。一是不能仅凭单位

性质认定。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等

国有单位中并非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可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；非

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中，受上述国有单位委派

从事公务的人员，亦可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。二是精准认定所利

用的职务便利。在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中，不少人员从事

专业领域的技术劳务活动，该类人员如同时担任相关管理职务时，

要精准认定其收受贿赂利用的是何种职务便利，若基于不具有公

务性质的劳务活动为他人谋利的，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

罪，若基于其担任相关职务的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职权为他

人谋利的，应认定为受贿罪。三是客观表现不尽相同。虽然两罪

都包含主动索贿或非法收受贿赂两种方式，但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

不是受贿罪中索贿的必备要件，而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，无

论是非法收受他人贿赂还是索贿，都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“为

他人谋取利益”。四是入罪标准有所差异。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

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非国家工作

人员受贿罪中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的数额起点，按照受贿

罪相对应数额标准的二倍、五倍执行。

（作者：宋立礼 单位：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纪委监委）

（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）


